
闽卫人口函〔2026〕451 号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遴选省级
托育培训师资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委直属各医疗单

位，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福

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为深入推进我省婴幼儿照护服务高质量发展，健全托育服务

师资培养体系，提高托育人才队伍专业能力，规范托育行业教学

培训、实操考核、人才培育等工作，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省级托

育师资队伍，决定开展 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遴选及专项培

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范围及条件

本次省级托育培训师资遴选面向全省范围内符合条件的人

员，申报人员须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业准则，热

爱婴幼儿照护服务及托育相关工作，作风严谨、责任心强，严守

工作纪律，无违法违纪、行业失信等不良记录。

（二）具有婴幼儿托育、儿童早期发展、学前教育、儿童保

健、护理、疾病预防、中医儿科等专业背景，或具有相关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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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熟悉我省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

行业标准和发展现状，能够按时完成年度培训任务，积极承担后

续省级托育师资授课、行业培训、考核评估等相关工作。

二、2026 年培训要求

本次遴选确定的省级师资培训对象，本年度须统一在省级指

定托育师资培训基地参加专项培训，完成规定培训学时任务，具

体要求如下。

（一）培训总时长。每人年度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14 天，

其中线下集中脱产培训时长不少于 7 天，剩余学时可结合线上专

题学习、教研交流、案例研讨等方式完成。

（二）培训组织安排。具体培训课程、授课时段、线下集训

地点、线上学习内容及考核方式由省级指定培训基地统一制定、

统筹组织实施，参训师资须严格遵守基地培训管理规定，全程参

与培训及考核。

（三）培训结果运用。培训考核合格者，纳入省级师资库，

开展全省托育行业相关培训、评审、教研等工作；培训不合格或

未按要求完成学时任务的，不予纳入师资库，不承担省级师资相

关工作职责。

三、推荐申报方式

本次遴选采取个人申请及单位推荐的方式。

（一）个人申请、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荐。符合条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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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填写《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申请表》（附件 1），报各设

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审核。各设区市卫健委、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审核同意后，填写《2026 年省级托育

培训师资遴选推荐汇总表》（附件 2）报送省卫健委人口家庭处。

每个设区市推荐人选不少于 2026 年名额分配人数（详见附件 3）。

（二）个人申请、个人所在单位同意推荐。省属相关单位（含

医疗卫生单位、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以及相关行业符合条件的

专家、学者、托育从业者可填写《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申请

表》（附件 1），经所在单位同意后直接报省卫健委人口家庭处，

推荐名额不纳入推荐单位所在设区市统计。

四、省级师资确定及主要职责

（一）省卫健委将结合申报人员专业背景、学历资质、职称

等级、工作履历、教学能力、行业贡献等综合情况，择优确定 2026

年省级师资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参加本年度专项培训并通过考

核，经公示无异议，正式纳入省级师资队伍。

（二）省级师资队伍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补充

和调整。

（三）入选的省级师资应自觉履行职责，积极承担全省托育

行业培训、技能指导、教研研讨、标准宣讲、考核评估等工作，

主动提升专业教学能力，服从主管部门统筹管理。

五、其他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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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材料须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前完成报送，逾期不

予受理。

（二）申请人及推荐单位要对所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有

虚报、瞒报、造假行为，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联系人：黄巧夷，联系方式：0591—87276956

电子邮箱：fjwjwrkjtc@126.com

附件：1.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申请表

2.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遴选推荐汇总表

3.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报名名额分配表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6 年 6 月 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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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专业职称 职称取得时间

最高学历
□大专及以下□本科

□硕士及以上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主要工作履

历（需体现

相关领域工

作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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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郑重承诺：本次申报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

有效，无虚假填报、隐瞒信息等情况。若成功入选 2026 年度省

级师资培训对象，本人将严格遵守省卫健委相关管理规定，按

时完成培训任务，服从工作安排。

申报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推荐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卫健委（平潭综合实验

区社会事业局）推荐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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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遴选推荐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序号 工作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高

学历
专业职称 现任职务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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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6 年省级托育培训师资报名名额分配表

注：各地推荐名额不含省属相关单位推荐名额。

区域 省级师资报名名额分配数

福州市 8

厦门市 8

莆田市 4

三明市 4

泉州市 8

漳州市 5

南平市 4

龙岩市 4

宁德市 4

平潭综合实验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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